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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A  

 

 

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实施方案 

（2010-2015 年） 

 

为了贯彻《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落实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

严格用水总量控制，促进水资源合理配置，以水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编制本方案。 

一、基本思路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目

标，以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要求为依据，根据《意

见》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控制指标的要求，确定用水总量

控制指标和年度评估指标，分解到各流域、各省级行政区，

并将新增用水分类配置，建立覆盖流域和省、市、县三级行

政区域的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体系。落实总量控制措施，

明确监督考核机制，健全红线实施保障措施，促进水资源优

化配置和合理利用。 

二、总体目标和年度评估指标 

（一）总体目标 

划定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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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到 2015 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 6200 亿 m
3
以内，其中

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在 1000 亿 m
3
以内（浅层地下水 965 亿

m
3
，深层承压水 35 亿 m

3
）。 

（二）年度评估指标 

以分类新增用水量作为用水总量控制的年度评估指标。

全国以 2008 年《中国水资源公报》统计用水量 5910 亿 m
3
为

基数，新增用水总量按 290 亿 m
3
控制，其中生活用水总量增

长控制在 105 亿 m
3
以内，新增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在 123 亿 m

3

以内，新增工业用水总量按 62 亿 m
3
控制（不含通过水权转

换用于工业的水量），确保 2015 年用水总量不超过 6200 亿

m
3
。 

三、主要工作内容 

根据《意见》对开发利用红线控制指标的要求，在明确

用水总量控制目标、分类评估指标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地

区、各行业实际，分解用水总量指标，建立开发利用红线控

制指标体系，建立和健全保障红线控制指标落实的各项制度

措施。 

（一）建立指标体系 

1、确定用水总量控制指标 

首先，按流域和省级行政区分解地表水供用水量。以

2008 年《中国水资源公报》供用水量数据折算成水资源综合

规划相同口径的供用水量为基础，将折算后的水资源公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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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水供用水量作为基数，同时根据水资源综合规划 2020 水

平年，内插计算出 2015 年地表水增量，在此基础上，以用

水总量 6200 亿 m
3
（地下水按 1000 亿 m

3
计）进行修正，推算

得到 2015 年各水资源一级区和省级行政区地表水供用水量。 

其次，以地下水开发利用保护规划及水资源综合规划成

果为依据，提出 2015 年各水资源一级区和省级行政区地下

水供用水量。把地表水供用水量与地下水供用水量之和，作

为各水资源一级区和省级行政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2015 年

各水资源一级区和各省级行政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地下水

开采总量控制指标和各省级行政区地下水压采指标分别见

附表 1、附表 2、附表 3、附表 4和附表 5。各省级行政区将

用水总量控制指标逐级分解，建立覆盖省、市、县三级行政

区域的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 

2、确定新增用水分类评估指标 

将新增用水总量分类配置，新增生活用水按区域刚性分

解，新增农业用水分流域、分区域按《千亿斤粮食增产用水

规划》分解，见附表 6。 

考虑到各地区水资源承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用水增长

趋势，全国生活用水增量中，约有 20 亿 m
3
水量可通过用水

结构调整解决，不占用全国用水总量增长指标，这部分水量

暂不分解压缩，作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用水增长的预留水

量。各省级行政区将分类用水增量指标逐级分解，建立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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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域的分类用水增量控制指标体系。 

3、确定流域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 

根据各流域编制完成的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方案（见

附表 7），经部审批颁布实施，指导全国各地取水许可管理工

作。各省级行政区将流域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分解到各

市、县，建立覆盖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域的取水许可总量

控制指标体系。 

（二）明确考核机制 

建立和明确开发利用红线控制指标考核体系，把考核指

标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地方各级政府要对

考核指标进行分级考核，进一步强化红线指标控制的监管力

度。 

1、考核对象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 

2、考核内容 

主要针对各级地方行政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落实

情况进行考核。 

3、考核办法 

实行国家考核与地方考核相结合，省级人民政府考核指

标可纳入国家考核体系，由国务院组织统一考核；各省级行

政区内，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考核指标自行组织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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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核程序 

（1） 国家考核程序 

第一，各省级人民政府对用水总量控制指标逐年分解，

确定年度目标和任务，报水利部备案。水利部组织对各省级

行政区落实年度目标和重点任务情况进行日常监督检查。第

二，各省级人民政府于每年 3月底前将本地区上年度目标和

任务完成情况自查报告报送水利部。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

组织流域机构对各省级行政区年度目标和重点任务完成情

况进行检查评估考核，将全国评估考核结果报国务院，经国

务院审定后向社会公告。第三，2016 年上半年，水利部会同

有关部门组织对各省级行政区 2015 年总目标和任务完成情

况进行全面考核。考核结果交由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对各省

级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 

（2） 地方考核程序 

地方考核程序由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报同

级组织部门备案。 

5、奖惩措施 

（1） 考核结果作为对各级地方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和主

要负责同志综合评价的重要依据，实行问责制。对考核工作

中瞒报、谎报的地区，应予以通报批评，有关部门对直接责

任人将追究领导责任。 

（2） 国家对完成和超额完成考核指标的省级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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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予以表彰奖励；在安排该地区建设项目立项审批、取水

许可审批、投资计划下达和落实“以奖代补”政策时优先考

虑。对未完成考核指标的省级人民政府，应在评价考核结果

公告后一个月内，提出限期整改措施，并报水利部；对连续

两年未完成考核指标的省级行政区，建设项目新增取水的要

限制审批或暂停审批，新增取水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审查

时不予通过，新增取水的建设项目不得核发取水许可证。 

（三）落实控制措施 

1、严格增量控制 

（1）严格农业用水审批。各地农业用水，除列入全国

千亿斤粮食规划的新增农业用水外，新增农业用水一律不予

审批。 

（2）实施新增工业用水指标年度审批。新增工业用水

按微增长控制，对新增工业用水指标（不含通过水权转换用

于工业的水量）分流域和省级行政区实行增量指标年度审批

制度。国家鼓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水权转换支持

新增工业用水，每年度国家依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提

出的申请，批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年度水权转换新增

工业用水指标。 

（3）加强生活用水增长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年度生活用水增长率按刚性微增长控制，要厉行节约，严格

控制不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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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新增用水指标时，要依据区域内水量分配、用水协

议、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规划水资源论证、水资源费征收

等执行和落实情况，以及区域用水效率红线、纳污红线的评

估考核业绩，结合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力状况以及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实行逐年审批，并鼓励通过节水挖潜和水权转换

实现用水结构调整。 

2、完善总量管理 

（1）制定全国主要江河水量分配方案。2015 年前，制

定和完成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量分配方案的编制工作；力

争完成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重要江河、区域的水量分配

方案的编制工作。 

（2）建立流域和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域的取水许可

总量控制指标体系。2012 年底前完成各省（覆盖省、市、县）

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编制和报批工作，进一步加强取水许

可总量管理。 

（3）加强地下水开发利用总量控制。2012 年前，完成

核定并公布地下水超采区，明确禁采和限采范围。 

（4）鼓励非常规水源利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非常规水源利用量不计入用水总量评估考核指标。 

3、强化监管手段 

（1）严格取水许可监督管理。2012 年底前，国家建立

全国取水许可证管理登记信息库。各地所有应依法办理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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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的取水户，其取水许可审批和发证率达到 100%，取水

许可证登记入库率达到 100%。 

（2）完善水资源论证。加快推进水资源论证立法，进

一步完善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查和资质管理制度，建立水资

源论证公众参与制度，探索建立水资源论证职业资格注册制

度。修订《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标准，编制重点类建

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技术要求；定期开展对资质单位的检查和

报告书质量抽查。开展工业园区规划、重大产业布局规划和

城市总体规划的水资源论证试点工作，大力推动规划水资源

论证。 

（3）强化水资源统一调度。各流域管理机构和各省级

行政区要制定流域和本行政区域内重要江河、湖泊、水库的

水资源调度方案、应急调度预案和调度计划。统筹常规调度

和应急调度，积极开展供水调度、河湖连通和生态调度等水

资源调度工作。 

（4）推进计划用水管理。2012 年，非农业取水户计划

用水管理率要达到 100%，大中型灌区计划用水管理率达到

80%；2015 年，大中型灌区计划用水管理率达到 100%。 

（5）规范水资源费征收、使用和管理。逐步建立反映

水资源稀缺程度、促进水资源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的水资源

费征收机制，落实超计划累进加价征收水资源费制度。各地

要合理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有条件的地区尽快开展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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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水资源费征收试点，促进用水总量控制。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制度建设 

尽快制定《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管理办法》、《水资源开

发利用控制红线考核办法》、《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管理办

法》等部门规章和《水资源管理规范化建设指导意见》，争

取出台《水资源论证条例》和《地下水管理条例》。 

（二）推进监控能力建设 

1、建设边界控制断面水量水质监测系统。建立覆盖省、

市、县边界断面和关键控制断面的水量水质监测计量系统，

2012 年前，全国主要省界监测断面监测率达到 100%，设区

市界主要控制断面监测率达到 50%；2015 年，设区市界主要

控制断面监测率达到 75%。2015 年前，完成全国地下水监测

网络系统建设。 

2、完善取水户取用水计量设施。2012 年，全国非农业

取水计量率达到 100%，大中型灌区取水口取水计量率达到

60%；规模以上非农业取水自动监测计量率达到 40%；2015

年，全国大中型灌区取水口取水计量率达到 80%，斗口以上

取水计量率达到 50%，缺水地区大中型灌区斗口以上计量率

达到 80%。井灌区地下水开采量计量率达到 50%。 

3、建设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2010 年，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完成信息化建设实施方案制定工作，2015 年全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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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 2012 年前）基本建成统一的水资源管理信息自动采

集、传输和应用系统，初步实现水资源管理信息化。 

（三）规范统计与信息发布 

2011 年，结合水利普查，全面开展取水户普查和用水统

计工作， 2012 年底前初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取水许可管理台

账制度；力争 2015 年前，初步建立重点流域、重点省级行

政区水量账户系统。 

2010 年，在水资源公报基础上，建立全国用水指标统计

考核制度；2012 年建立重点流域、区域取用水月、季和年度

统计制度，建立全国地下水通报和考核制度；2015 年，建立

全国取用水月、季和年度统计制度。 

（四）加强管理队伍建设 

2012 年前，设区市级行政区应设置专职的水资源管理或

节水管理机构，县级行政区应确定专职工作人员或成立专职

的水资源管理或节水管理机构。2015 年，设区市级行政区专

职的水资源管理或节水管理机构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应不低

于 80%，县级行政区水资源专职工作人员大专以上学历比例

应不低于 50%。 

各流域每年举办两次以上水资源管理培训班，每省每年

至少举办一次覆盖全省水资源管理系统的培训班，并结合需

求与有关高校和科研单位举办在岗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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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水资源一级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分解表 

附表 2：省级行政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分解表 

附表 3：水资源一级区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指标分解表 

附表 4：省级行政区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指标分解表 

附表 5：省级行政区地下水压采指标分解表 

附表 6：省级行政区分类用水增量指标分解表 

附表 7：流域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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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水资源一级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分解表 

一 级 区 

用水总量（亿 m3） 

总 计 地 表 水 地 下 水 

松花江区 468 322  146  

辽河区 226 117 109 

海河区 438 215 223  

黄河区 417 293  124  

淮河区 635 486  149  

长江区 2033 1949  84  

东南诸河 365 353  12  

珠江区 885 839  46  

西南诸河区 116 114  2  

西北诸河区 618 512  106  

全  国 6200 5200  1000 



 13 

附表 2 

省级行政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分解表 

 

省  区 

用水总量（亿 m3） 

总   计 地 表 水 地 下 水 

北  京 41 20 21 

天  津 33 26 7 

河  北 226 88 138 

山  西 80 45 35 

内蒙古 206 113 93 

辽  宁 155 93 62 

吉  林 129 94 35 

黑龙江 316 211 105 

上  海 123 123 0 

江  苏 494 488 6 

浙  江 225 221 4 

安  徽 239 225 14 

福  建 207 198 9 

江  西 233 221 12 

山  东 254 149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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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区 

用水总量（亿 m3） 

总   计 地 表 水 地 下 水 

河  南 254 141 113 

湖  北 312 302 10 

湖  南 336 315 21 

广  东 447 425 22 

广  西 307 295 12 

海  南 48 44 4 

重  庆 89 87 2 

四  川 275 257 18 

贵  州 121 113 8 

云  南 188 183 5 

西  藏 36 35 1 

陕  西 96 68 28 

甘  肃 122 89 33 

青  海 33 26 7 

宁  夏 70 65 5 

新  疆 505 441 64 

全  国 6200 52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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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水资源一级区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指标分解表 

单位：亿 m3 

水资源一级区 浅层地下水 深层承压水 合  计 

松花江区 145.54 0.00 145.54 

辽河区 108.93 0.00 108.93 

海河区 193.91 28.72 222.63 

黄河区 123.40 1.00 124.40 

淮河区 143.61 5.10 148.71 

长江区 83.61 0.21 83.82 

东南诸河区 12.08 0.00 12.08 

珠江区 45.85 0.00 45.85 

西南诸河区 1.73 0.00 1.73 

西北诸河区 106.31 0.00 106.31 

南方地区 143.27 0.21 143.48 

北方地区 821.70 34.82 856.52 

全  国 964.97 35.03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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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省级行政区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指标分解表 

单位：亿 m
3
 

省  区 

山 丘 区 平 原 区 
合  计 

浅层地下水 深层承压水 浅层地下水 深层承压水 

现状年 2015 年 现状年 2015 年 现状年 2015 年 现状年 2015 年 现状年 2015 年 

北  京 1.76 1.56 0.00 0.00 23.14 19.76 0.00 0.00 24.90 21.32 

天  津 0.20 0.25 0.00 0.00 2.76 3.05 3.76 3.56 6.72 6.86 

河  北 19.80 18.41 0.00 0.00 110.01 98.78 32.88 21.16 162.69 138.35 

山  西 8.07 9.19 0.00 0.00 26.82 26.29 0.00 0.00 34.89 35.48 

内蒙古 19.93 20.33 0.00 0.00 66.77 72.60 0.00 0.00 86.70 92.93 

辽  宁 14.77 12.94 0.04 0.00 49.40 49.30 0.33 0.00 64.54 62.24 

吉  林 9.12 8.64 0.03 0.00 24.12 25.91 2.14 0.00 35.41 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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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区 

山 丘 区 平 原 区 
合  计 

浅层地下水 深层承压水 浅层地下水 深层承压水 

现状年 2015 年 现状年 2015 年 现状年 2015 年 现状年 2015 年 现状年 2015 年 

黑龙江 5.26 3.17 0.00 0.00 92.54 101.72 9.35 0.00 107.15 104.89 

上  海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75 0.21 0.75 0.21 

江  苏 0.00 0.00 0.00 0.00 2.60 2.87 8.24 3.10 10.84 5.97 

浙  江 3.99 2.83 0.00 0.00 0.92 1.02 1.50 0.00 6.41 3.85 

安  徽 1.89 2.38 0.28 0.00 10.71 11.81 4.96 0.00 17.84 14.19 

福  建 6.30 8.46 0.00 0.00 0.07 0.08 0.00 0.00 6.37 8.54 

江  西 9.07 9.37 0.00 0.00 2.20 2.36 0.00 0.00 11.27 11.73 

山  东 30.89 35.22 0.00 0.00 68.14 67.91 3.55 2.00 102.58 105.13 

河  南 21.39 20.08 3.97 0.50 86.05 88.08 14.35 4.50 125.76 1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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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区 

山 丘 区 平 原 区 
合  计 

浅层地下水 深层承压水 浅层地下水 深层承压水 

现状年 2015 年 现状年 2015 年 现状年 2015 年 现状年 2015 年 现状年 2015 年 

湖  北 3.11 3.90 0.00 0.00 5.13 5.63 0.00 0.00 8.24 9.53 

湖  南 16.55 18.81 0.00 0.00 2.41 2.65 0.00 0.00 18.96 21.46 

广  东 14.09 16.67 0.00 0.00 4.84 5.34 2.29 0.00 21.22 22.01 

广  西 11.54 11.55 0.00 0.00 0.87 0.90 0.00 0.00 12.41 12.45 

海  南 1.13 1.02 0.00 0.00 2.85 3.14 0.00 0.00 3.98 4.16 

重  庆 1.55 1.5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55 1.55 

四  川 11.88 12.53 0.00 0.00 5.17 5.70 0.00 0.00 17.05 18.23 

贵  州 5.58 8.0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58 8.04 

云  南 5.38 4.68 0.09 0.00 0.00 0.00 0.00 0.00 5.47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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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区 

山 丘 区 平 原 区 
合  计 

浅层地下水 深层承压水 浅层地下水 深层承压水 

现状年 2015 年 现状年 2015 年 现状年 2015 年 现状年 2015 年 现状年 2015 年 

西  藏 0.69 0.7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69 0.78 

陕  西 7.95 5.19 0.28 0.00 22.44 23.22 2.81 0.00 33.48 28.41 

甘  肃 7.34 6.94 0.00 0.00 29.82 26.09 0.00 0.00 37.16 33.03 

青  海 1.85 1.71 0.00 0.00 5.11 5.64 0.00 0.00 6.96 7.35 

宁  夏 0.76 0.79 0.13 0.00 3.52 3.88 0.93 0.00 5.34 4.67 

新  疆 0.00 0.00 0.00 0.00 68.45 64.25 0.00 0.00 68.45 64.25 

全  国 241.84 246.99 4.82 0.50 716.86 717.98 87.84 34.53 1051.36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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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省级行政区地下水压采指标分解表 

     单位：亿 m
3
 

省  区 

山 丘 区 平 原 区 

浅层地下水超采区 深层承压水 浅层地下水超采区 深层承压水 

现状年

超采量 

2015 年

压采量 

现状年 

开采量 

2015 年

压采量 

现状年 

超采量 

2015 年压

采量 

现状年 

开采量 

2015 年压

采量 

北  京 0.00 0.00 0.00 0.00 3.45 3.75 0.00 0.00 

天  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76 0.20 

河  北 0.00 0.00 0.00 0.00 31.46 14.66 32.88 11.72 

山  西 0.22 0.22 0.00 0.00 4.29 2.14 0.00 0.00 

内蒙古 0.00 0.00 0.00 0.00 1.35 0.68 0.00 0.00 

辽  宁 1.43 0.54 0.04 0.04 5.32 3.37 0.33 0.33 

吉  林 0.21 0.14 0.03 0.03 1.39 0.45 2.14 2.14 

黑龙江 0.00 0.00 0.00 0.00 0.87 0.21 9.35 9.35 

上  海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75 0.54 

江  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8.24 5.14 

浙  江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50 1.50 

安  徽 0.00 0.00 0.28 0.28 0.00 0.00 4.96 4.96 

福  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江  西 0.04 0.03 0.00 0.00 0.09 0.04 0.00 0.00 

山  东 0.00 0.78 0.00 0.00 4.95 4.71 3.55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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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区 

山 丘 区 平 原 区 

浅层地下水超采区 深层承压水 浅层地下水超采区 深层承压水 

现状年

超采量 

2015 年

压采量 

现状年 

开采量 

2015 年

压采量 

现状年 

超采量 

2015 年压

采量 

现状年 

开采量 

2015 年压

采量 

河  南 0.00 0.04 3.97 3.47 8.15 4.44 14.35 9.85 

湖  北 0.00 0.00 0.00 0.00 0.01 0.02 0.00 0.00 

湖  南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广  东 0.03 0.03 0.00 0.00 0.00 0.00 2.29 2.29 

广  西 0.00 0.04 0.00 0.00 0.05 0.04 0.00 0.00 

海  南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重  庆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四  川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贵  州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云  南 0.09 0.06 0.09 0.09 0.00 0.00 0.00 0.00 

西  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陕  西 0.00 0.00 0.28 0.28 1.17 1.00 2.81 2.81 

甘  肃 0.00 0.09 0.00 0.00 11.09 4.42 0.00 0.00 

青  海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宁  夏 0.00 0.00 0.13 0.13 0.00 0.00 0.93 0.93 

新  疆 0.00 0.00 0.00 0.00 18.16 7.31 0.00 0.00 

全  国 2.02 1.97 4.82 4.32 91.80 47.24 87.84 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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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省级行政区分类用水增量指标分解表 

 

省级行政区 
生活增量            

（亿 m3） 

农业增量            

（亿 m3） 

小 计 

（亿 m3） 

全  国 105.2  123.0  228.2  

北  京 1.5  0.0  1.5  

天  津 0.8  0.0  0.8  

河  北 4.6  0.6  5.2  

山  西 3.1  0.5  3.6  

内蒙古 2.5  4.8  7.3  

辽  宁 2.4  3.1  5.5  

吉  林 2.9  6.9  9.8  

黑龙江 2.5  29.7  32.2  

上  海 2.2  0.0  2.2  

江  苏 7.5  4.7  12.2  

浙  江 6.1  0.5  6.6  

安  徽 5.4  8.7  14.1  

福  建 3.5  0.7  4.2  

江  西 3.8  7.6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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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行政区 
生活增量            

（亿 m3） 

农业增量            

（亿 m3） 

小 计 

（亿 m3） 

山  东 5.3  1.8  7.1  

河  南 4.4  2.7  7.1  

湖  北 5.3  9.2  14.5  

湖  南 4.5  8.0  12.5  

广  东 7.3  0.5  7.8  

广  西 3.3  2.2  5.5  

海  南 2.0  0.0  2.0  

重  庆 1.8  2.9  4.7  

四  川 7.8  17.7  25.5  

贵  州 2.8  0.8  3.6  

云  南 3.7  5.1  8.8  

西  藏 0.3  0.0  0.3  

陕  西 2.3  0.6  2.9  

甘  肃 1.8  0.2  2.0  

青  海 0.3  0.0  0.3  

宁  夏 0.8  0.6  1.4  

新  疆 2.9  2.9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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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流域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 

（一） 长江流域（含太湖）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 

                  单位：亿 m
3
 

约束性指标 区 域 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 

 

 

 

 

 

2020 年取水许可 

总量控制指标 

 

 

 

 

 

长江流域（含太湖） 2282.8 

青 海 0.4 

甘 肃 6.6 

陕 西 28.2 

西 藏 1.1 

云 南 75.9 

贵 州 97.9 

四 川 325.0 

重 庆 98.3 

广 东 0.3 

广 西 11.0 

湖 南 360.2 

湖 北 368.8 

河 南 31.8 

江 西 259.9 

福 建 0.5 

安 徽 133.7 

浙 江 58.8 

江 苏 293.5 

上 海 130.8 

注：不包含水力发电用水以及水利工程对水资源的配置水量；上海市取水许可总量控制

指标不包含青草沙水库等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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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二） 淮河流域近期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 

单位：亿 m
3
 

行政区 

当  地  水 

跨流域调水 总 量 

地表水 浅层地下水 

湖  北 1.3 0.0  1.3 

河  南 60.4 51.6 25.4 137.4 

安  徽 100.1 22.8 3.4 126.3 

江  苏 147.5 4.0 75.0 226.5 

山  东 39.5 32.0 14.7 86.2 

合  计 348.9 110.3 118.5 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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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三） 海河流域近期当地水资源年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 

          单位：亿 m
3 

水系或分区 行政区 

多年平均取水量 不同保证率取水量 

总 量 
其中平原及 

山间盆地地下水 
50% 75% 95% 

滦河及冀东沿海 

河北 36.11  9.21  35.95  32.68  28.26  

内蒙古 1.05  0.00  1.04  1.00  0.95  

辽宁 0.60  0.00  0.60 0.60  0.60  

天津 8.82  0.00  8.82  7.56  4.92  

北三河山区 
河北 5.43  1.00  5.53  5.16  4.49  

北京 10.54  0.00  10.66  9.14  8.91  

天津 0.69  0.00  0.72  0.60  0.49  

永定河山区 

内蒙古 1.70  0.00  1.69  1.55  1.40  

山西 9.70  5.48  9.74  9.42  9.10  

河北 9.10  5.01  9.10  8.49  7.80  

北京 3.71  0.91  3.91  3.41  2.11  

北四河平原 
北京 20.48  18.73  20.42  20.30  20.18  

河北 7.62  5.63  7.63  7.47  7.39  

天津 10.66  3.79  9.75  9.56  8.58  

大清河 

山西 0.41  0.00  0.41  0.41  0.38  

北京 4.73  2.75  4.76  4.48  4.23  

河北 38.55  24.56  38.94  36.47  32.16  

天津 1.87  0.37  1.67  1.10  0.67  

子牙河 山西 8.33  3.31  8.42  8.05  7.09  

河北 39.76  20.10  39.61  38.20  36.45  

漳卫河 

山西 6.98  0.90  7.05  6.36  4.16  

河北 9.81  2.66  10.03  7.99  6.10  

河南 22.24  9.60  22.27  20.30  19.01  

山东 2.00  0.00  2.30  1.50  0.50  

黑龙港运东 河北 13.76  11.77  13.77  12.57  11.98  

徒骇马颊河 
山东 29.50  24.50  29.71  28.82  25.64  

河北 0.35  0.35  0.35  0.35  0.35  

河南 1.61  1.41  1.61  1.60  1.51  

流 域 合 计 306.11  152.04  306.46  285.14  255.41  

北 京 39.45  22.39  39.76  37.34  35.43  

天 津 22.04  4.16  20.96  18.82  14.66  

河 北 160.49  80.28  160.91  149.38  134.98  

山 西 25.42  9.70  25.63  24.24  20.73  

河 南 23.85  11.01  23.87  21.90  20.52  

山 东 31.50  24.50  32.01  30.32  26.14  

内蒙古 2.75  0.00  2.73  2.55  2.35  

辽 宁 0.60  0.00  0.60  0.60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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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四） 松辽流域 2020 年取水许可水量控制指标 

单位:亿 m
3 

省级行

政区 
水资源分区 

地 表 水 

浅 层 

地下水 
合 计 

调 出 

区 域 
合 计 

其中跨流域调

入水量 

黑龙江

省 

总 量 251.97  158.25 410.22  

其中： 

 

嫩江 70.61 0.00 48.87 119.49  

松花江（三岔

河口以下） 
86.25 0.00 61.85 148.10  

吉林省 

总 量 133.41  43.39 176.80  

其中： 

 

嫩江 30.52 11.77 20.13 50.65 第二松花江 

第二松花江 68.29 0.15 11.71 80.00  

松花江（三岔

河口以下） 
12.00 0.00 4.86 16.86  

西辽河 0.50 0.00 1.46 1.96  

东辽河 6.57 1.49 4.26 10.84 第二松花江 

辽河干流 1.79 1.54 0.96 2.75 第二松花江 

辽宁省 

总 量 117.64  55.56 173.20  

其中： 

第二松花江 0.35 0.00 0.00 0.35  

西辽河 0.64 0.00 0.00 0.64  

东辽河 0.11 0.00 0.00 0.11  

辽河干流 21.53 2.96 27.26 48.79 

东北沿黄渤海

诸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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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行

政区 
水资源分区 

地 表 水 

浅 层 

地下水 
合 计 

调 出 

区 域 
合 计 

其中跨流域调

入水量 

辽宁省 其中： 

浑太河 50.56 16.13 23.22 73.78 
辽河干流、东北

沿黄渤海诸河 

东北沿黄渤

海诸河 
38.22 0.00 4.89 43.10  

内蒙古 

自治区 

总 量 68.75  41.51 110.26  

其中： 

嫩江 33.38 0.13 5.33 38.70  

西辽河 21.68 4.00 29.65 51.34 嫩 江 

东辽河 0.15 0.00 0.04 0.19  

辽河干流 0.50 0.00 2.88 3.38  

东北沿黄渤

海诸河 
0.67 0.00 0.00 0.67  

河北省 

总 量 1.60  0.00 1.60  

其中： 

西辽河 1.42 0.00 0.00 1.42  

东北沿黄渤

海诸河 
0.19 0.00 0.00 0.19  

松 辽 流 域 574.23 0.00 298.70 872.93 
包含调往流域

外 0.845 亿 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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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五） 珠江流域近期取水总量控制指标       

                                              单位：亿 m
3 

方 案 云 南 贵 州 广 西 广 东 湖 南 江 西 合 计 

取水总量 37.8 27.8 266.3 336.0 5.5 2.5 675.9 

无需许可量 17 0.4 13.7 30 3.4 0.6 65.1  

取水许可总量 20.8 27.4 252.6 306 2.1 1.9 610.8 

 

 

（六） 太湖流域近期河道外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 

                                                单位：亿 m
3
 

分 省 

(直辖市) 

需申请取水许可证的水量 

不需申请

取水许可

证的水量 

总 计 

生 活 

生  产 

生 态 合 计 第 一 

产 业 

第 二 

产 业 

第 三 

产 业 

江苏省 5.05  67.45  35.68  1.38  0.29  109.85  1.64  111.49  

浙江省 3.72  32.39  18.53  1.61  0.13  56.38  1.50  57.88  

上海市 4.29  15.68  55.63  3.68  0.29  79.57  0.15  79.72  

安徽省 0.02  0.23  0.01  0.001  0.0001  0.26  0.13  0.39  

合 计 13.08  115.75  109.85  6.67  0.71  246.06  3.42  2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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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B 

 

 

地下水开发利用控制红线实施方案 

（2010-2015 年） 

 

地下水是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供水水源，

也是维系生态与环境的控制性要素。在北方地区，地下水供

水量超过供水总量的 50％，有的甚至是唯一的水源。由于对

地下水规律性认识不足，缺乏有效的管理和保护，一些地区

地下水超采与污染问题严重，并引发了一系列生态与环境问

题，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为切实加强地下水资源管理和保护，按照实施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的要求，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统筹配置

地表水与地下水，全面落实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制度，明确

地下水开采控制红线指标，实施目标管理责任制，实现地下

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1、保护为主，预防为先。地下水超采和污染引起的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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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降、含水层水质恶化等的治理修复难度极大，因此，地下

水管理工作应以保护为主，合理开发。同时，及时清除污染

源，严禁污染物进入地下含水层。 

2、合理配置，统一调配。对流域或区域内的地表水、地

下水等水源实施统筹规划，合理配置，统一调配给各用水户，

并做到优水优用。 

3、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根据地下水开发利用现状，合

理划分地下水超采区、采补平衡区和有潜力开采区，因地制

宜，分区制定开发利用与保护对策，突出超采区治理，鼓励

有潜力区地下水的开采，控制采补平衡区的地下水开采。 

4、提高应急能力，注重战略储备。地下水作为应急供水

的重要水源，应在满足基本的正常供水要求的情况下，尽可

能使其涵养生息，以提高地下水应急供水能力。特别是要逐

步将深层承压水从常规供水中退出，将其作为战略储备水

源。 

二、控制目标和主要指标 

（一）控制目标 

全国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红线为：正常年份年地下水开

采量 1000 亿立方米（见附表 1）。 

各地按照分解目标，不断优化地下水开发利用布局，调

整地下水开采结构，合理增加浅层地下水开采量，逐步消减

深层承压水开采量，建立完善的地下水资源战略储备。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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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超采区得到有效治理，地下水污染防治机制逐步完善，地

下水资源得到有效的管理和保护。 

2015 年前，按现状开采量与控制红线量内插，确定分年

度控制目标。 

（二）主要控制指标 

1、各省级行政区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指标 

依据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和全国地下水利用与保护规

划，2015 年各省级行政区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指标为：浅层

地下水年开采控制总量为 965 亿立方米，深层承压水年开采

控制总量为 35 亿立方米（见附表 2）。 

2、各省级行政区地下水压采指标 

到 2015 年，全国地下水压采总量为 107 亿立方米，其中，

浅层地下水超采区压采 49 亿立方米，深层承压水压采 58 亿

立方米（见附表 3）。 

3、地下水利用效率指标 

井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 0.75 以上。以地下水为主要

供水水源的企业用水效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4、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 

2015 年，超采区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的趋势得到有效控

制，替代水源条件好的地区地下水水位逐步回升到合理水

平；未超采区地下水水位得到合理控制。深层承压水水位持

续下降的趋势得到一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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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在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增加的条件下，合理调配

地下水开采布局，调整地下水开采结构，逐步使超采区地下

水水位不再持续下降，并逐步恢复。未超采区地下水水位稳

定。深层承压水水位不再持续下降并逐步得到恢复。 

5、地下水水质保护指标 

加大污染地下水的点污染源和面污染源的治理力度，防

止地下水污染，保障地下水水质不恶化。地下水饮用水水源

地得到有效保护。 

三、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 

（一）主要任务 

1、指标分解 

各流域管理机构负责协调落实流域内有关省级行政区地

下水开采控制指标的分解工作。 

各省级行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将本辖区已确定的地

下水开采总量和地下水压采控制指标逐级分解落实到县级

行政区。报水利部备案审核后公布实施。 

2、制定年度开采计划 

各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批准的开采量控制

指标和年度来水量预测，制定辖区内各行政单元的年度地下

水开采计划，经流域管理机构复核后报水利部备案。 

每年年中，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根

据当年来水和实际需水情况，特别是出现严重干旱或地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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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紧张情况下，可对地下水开采计划进行适当调整，合理

调配地下水开采量，但必须满足多年平均开采量不超过地下

水开发利用控制红线。 

3、严格地下水资源管理 

（1）强化地下水取水许可管理。对于已办理地下水取水

许可证的用水户，需对取水量进行重新核定。对于未办理地

下水取水许可证的用水户，根据法律规定，需要办理取水许

可证的要根据开采总量控制要求，办理取水许可证；不需要

办理取水许可证的，主要是广大的农村小规模用水，要将控

制开采量具体落实到各级农民用水者协会，实行自律式管

理。 

（2）实行地下水取用限额管理。根据节水型社会建设要

求，核定自备井开采限额和井灌区用水限额，对于自备井超

限额取用地下水的，累进加价征收水资源费；对于井灌区，

在限额以内取用地下水的，免征水资源费，超限额取用地下

水的实行累进加价的水资源费征收制度。具体限额由地方人

民政府具体制定。 

（3）严格地下水开采计量管理。对单位自备井和其他规

模以上的开采井必须安装取水计量设施。具体规模大小由省

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完善地下水开采量统计核

查机制，实施地下水开采量月报制度。 

（4）规范地下水取水工程管理。在全国地下水取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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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工作基础上，建立地下水取水工程登记管理制度。按照

“四个一”管理模式（一井一表、一井一证、一井一帐、一

井一牌）规范地下水取水工程管理。 

4、严格年度考核 

（1）每年 3 月中旬前，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完成上

年度分区地下水开采量统计，并依据上年度地下水开采计划

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形成考核意见报水利部。将考

核结果交由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各级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

评价的重要依据。 

（2）水利部成立督导组，每年 3月底前，对各省级行政

区地下水开采控制指标落实情况、年度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检

查、考核。同时，根据全国地下水动态监测网对上年度年初

和年末地下水水位动态变化情况的监测结果，复核各省级行

政区地下水开采量统计结果和考核意见，在《全国地下水通

报》上公布考核结果。 

（二）具体措施 

1、规范机井建设审批管理，从严控制新增地下水开采量 

（1）完善水资源论证制度。利用机井方式开发利用地下

水，必须进行水资源论证。对规模较小、农业机井可编制水

资源论证报告表。 

（2）上收机井审批权限。超采区内新建机井和深层承压

水机井审批权限，统一上收至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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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确不予审批的原则： 

 同一含水层组，井距小于干扰范围； 

 位于自来水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可以满足用水需

求，且无特殊需要； 

 位于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如高速铁路

保护带等）； 

 可能会对重要泉水、湿地、生态产生重大影响的； 

 未按规定要求完成报废淘汰机井封填处置程序。 

 北方地区发电厂禁止开采地下水用于生产用水； 

 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不符合省级水行

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特殊用途要求的。 

2、重点突破，落实地下水超采量压采指标 

统筹配置流域和区域水资源，以南水北调（东、中线）

受水区、地面沉降区、海水入侵区等区域地下水超采区治理

工作为重点，全面推动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工作。 

（1）完成《南水北调（东、中线）受水区地下水压采总

体方案》报批，组织实施南水北调受水区地下水压采； 

（2）编制《全国地面沉降区地下水压采与管理规划》，

组织实施地面沉降区地下水压采； 

（3）编制《全国海水入侵区现状调查和地下水压采规

划》，组织实施海水入侵区地下水压采。 

3、预防为主，严格保护地下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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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化地表水功能区管理，按照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

线要求，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防治地表水体污染，防止

污染的地表水体污染地下水。 

（2）推进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加快地下水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批复和建设，建立完善地下水饮用水

水源保护档案。2015 年年底前，完成全部集中式地下水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批复和建设。 

（3）建立地下水饮用水水源风险评估防范机制。对地下

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外与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同一水文地质

单元内点污染源实施风险等级管理，全面禁止在地下水水源

保护区公路和水路运输危险品，建立地下水饮用水水源风险

评估机制。 

（4）加强矿坑排水管理。建立和完善矿坑排水管理档案，

纳入机井登记管理，防止因矿坑排水引发地下含水层被污染

和地下水资源枯竭等问题。 

（5）严格报废机井封填措施。对于报废的开采井要按照

严格程序做好报废井的封填工作，防止地面污染物通过报废

井进入含水层污染地下水，防止水质差的含水层（咸水含水

层或被污染的含水层）污染物通过报废井进入水质好的含水

层污染地下水。 

4、严格水资源费征收管理 

（1）提高地下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地下水资源费征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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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应高于当地地表水供水价格。 

（2）依法扩大地下水资源费征收范围。在农村地区实行

地下水资源费限额管理，对于高于限额取用的地下水要征收

水资源费。将矿坑排水纳入地下水资源统一管理，并加大矿

坑排水地下水资源费征收力度。 

5、强化应急备用水源管理 

（1）合理划定地下水应急供水水源区，编制应急供水方

案，逐步建立起地下水应急供水水源系统。严格深层承压水

禁采，建立水资源战略储备制度。 

（2）建设地下水应急供水水源工程。对于单一饮用水供

水水源的城镇，加快推进利用地下水作为备用水源的供水工

程建设，提高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 

（3）制定地下水应急供水预案。对流域或区域地下水应

急备用水源实行统一管理，编制地下水应急供水预案，规范

抗旱打井，提高应对干旱或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6、优水优用，提高地下水利用效益 

（1）根据用水户对水质的不同要求实施分质供水，将优

质的地下水资源优先用于保障饮水安全，提高优质地下水的

利用效益。 

（2）加大井灌区节水改造力度，提高灌溉农业地下水利

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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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措施 

（一）落实管理责任 

完善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

制。流域管理机构要切实加强流域水资源的统一规划、统一

配置和统一调度。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地区地下水资

源管理和保护工作负总责，逐级落实责任。地下水资源开发

利用、节约和保护的主要控制指标，应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

展综合评价体系，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强化政府责任。 

流域管理机构和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

年度地下水水量分配方案和开采计划，实施水量统一调度。

流域管理机构负责流域内各省级行政区地下水总量控制指

标落实完成情况的评估和考核，并定期通报考核结果。各省

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根据制定的年度水量分配

方案和开采计划，进行逐级分解、落实，并负责落实情况的

考核。 

研究建立地下水资源监督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充分

发挥与地下水资源管理有关的各部门的积极性，形成合力，

共同做好全国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 

（二）健全监控体系 

加强地下水动态监测能力建设，加大地下水开采井计量

设施安装力度，整合已有的地下水动态监测、计量系统，建

立完善国家级和地方地下水动态监测和开采计量体系。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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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家地下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逐步建立起中央、流域

和地方地下水资源监控管理信息平台和信息分布制度，及时

统计、发布地下水资源信息。加强部门合作，建立与国土资

源部、环境保护部等部门间的地下水资料共享机制。 

（三）完善投入机制 

拓宽地下水资源管理和保护投资渠道，建立长效、稳定

的地下水资源管理和保护投入机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将

地下水资源管理和保护投资纳入本级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多渠道筹措资金，保障地下水总量控制指标的落实和完

成，对地下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地下

水环境修复、井灌区节水改造等给予重点支持。 

（四）强化社会监督 

多方位开展地下水知识宣传教育，增强社会公众对地下

水资源节约、保护意识，以及地下水超采造成不良生态环境

问题的忧患意识。进一步提高地下水资源管理和决策的透明

度，完善公众参与机制，通过听证、公开征求意见、举报非

法取用地下水等多种形式，建立公众参与的地下水资源管理

和监督机制。  

五、近期要完成的主要工作 

围绕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工作，近期需要完成以下主要

工作。 

（一）研究地下水开采监督计量考核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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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制定地下水取水许可总量控制管理制度，地下水开

采年度调配制度和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工作绩效考核制度，

建立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监督考核指标体系，研究制定地下

水开采控制红线考核管理技术规范，明确考核程序、考核方

法，出台地下水开采监督管理办法。 

（二）做好地下水取水工程普查工作 

结合全国水利普查工作，认真做好地下水取水工程普查，

全面掌握全国地下水取水工程现状，建立起全国地下水管理

的基础数据库。 

（三）尽快完成全国地下水利用与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在完成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编制工作的基础上，尽快完

成全国地下水利用与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力争 2010 年报国

务院审批。该规划为全国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指标分解落实

提供技术支撑。 

（四）研究制订《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 

加快《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立法前期工作，力争 2010

年完成立法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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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各水资源一级区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指标 

单位：亿 m
3
 

水资源一级区 浅层地下水 深层承压水 合  计 

松花江区 145.54 0.00 145.54 

辽河区 108.93 0.00 108.93 

海河区 193.91 28.72 222.63 

黄河区 123.40 1.00 124.40 

淮河区 143.61 5.10 148.71 

长江区 83.61 0.21 83.82 

东南诸河区 12.08 0.00 12.08 

珠江区 45.85 0.00 45.85 

西南诸河区 1.73 0.00 1.73 

西北诸河区 106.31 0.00 106.31 

南方地区 143.27 0.21 143.48 

北方地区 821.70 34.82 856.52 

合    计 964.97 35.03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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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各省级行政区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指标 

单位：亿 m
3
 

省（区、市） 

山丘区 平原区 
合计 

浅层地下水 深层承压水 浅层地下水 深层承压水 

现  状 

开采量 

2015 年

目标开采

量 

现  状 

开采量 

2015 年目

标开采量 

现  状 

开采量 

2015 年

目标开采

量 

现  状 

开采量 

2015 年目

标开采量 

现  状 

开采量 

2015 年目

标开采量 

北  京  1.76 1.56 0.00 0.00 23.14 19.76 0.00 0.00 24.90 21.32 

天  津  0.20 0.25 0.00 0.00 2.76 3.05 3.76 3.56 6.72 6.86 

河  北  19.80 18.41 0.00 0.00 110.01 98.78 32.88 21.16 162.69 138.35 

山  西  8.07 9.19 0.00 0.00 26.82 26.29 0.00 0.00 34.89 35.48 

内蒙古 19.93 20.33 0.00 0.00 66.77 72.60 0.00 0.00 86.70 92.93 

辽  宁  14.77 12.94 0.04 0.00 49.40 49.30 0.33 0.00 64.54 62.24 

吉  林  9.12 8.64 0.03 0.00 24.12 25.91 2.14 0.00 35.41 34.55 

黑龙江  5.26 3.17 0.00 0.00 92.54 101.72 9.35 0.00 107.15 104.89 

上  海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75 0.21 0.75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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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 

山丘区 平原区 
合计 

浅层地下水 深层承压水 浅层地下水 深层承压水 

现  状 

开采量 

2015 年

目标开采

量 

现  状 

开采量 

2015 年目

标开采量 

现  状 

开采量 

2015 年

目标开采

量 

现  状 

开采量 

2015 年目

标开采量 

现  状 

开采量 

2015 年目

标开采量 

江  苏  0.00 0.00 0.00 0.00 2.60 2.87 8.24 3.10 10.84 5.97 

浙  江  3.99 2.83 0.00 0.00 0.92 1.02 1.50 0.00 6.41 3.85 

安  徽  1.89 2.38 0.28 0.00 10.71 11.81 4.96 0.00 17.84 14.19 

福  建  6.30 8.46 0.00 0.00 0.07 0.08 0.00 0.00 6.37 8.54 

江  西  9.07 9.37 0.00 0.00 2.20 2.36 0.00 0.00 11.27 11.73 

山  东  30.89 35.22 0.00 0.00 68.14 67.91 3.55 2.00 102.58 105.13 

河  南  21.39 20.08 3.97 0.50 86.05 88.08 14.35 4.50 125.76 113.16 

湖  北  3.11 3.90 0.00 0.00 5.13 5.63 0.00 0.00 8.24 9.53 

湖  南  16.55 18.81 0.00 0.00 2.41 2.65 0.00 0.00 18.96 21.46 

广  东  14.09 16.67 0.00 0.00 4.84 5.34 2.29 0.00 21.22 22.01 

广  西 11.54 11.55 0.00 0.00 0.87 0.90 0.00 0.00 12.41 12.45 

海  南  1.13 1.02 0.00 0.00 2.85 3.14 0.00 0.00 3.98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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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 

山丘区 平原区 
合计 

浅层地下水 深层承压水 浅层地下水 深层承压水 

现  状 

开采量 

2015 年

目标开采

量 

现  状 

开采量 

2015 年目

标开采量 

现  状 

开采量 

2015 年

目标开采

量 

现  状 

开采量 

2015 年目

标开采量 

现  状 

开采量 

2015 年目

标开采量 

重  庆  1.55 1.5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55 1.55 

四  川  11.88 12.53 0.00 0.00 5.17 5.70 0.00 0.00 17.05 18.23 

贵  州  5.58 8.0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58 8.04 

云  南  5.38 4.68 0.09 0.00 0.00 0.00 0.00 0.00 5.47 4.68 

西  藏 0.69 0.7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69 0.78 

陕  西  7.95 5.19 0.28 0.00 22.44 23.22 2.81 0.00 33.48 28.41 

甘  肃  7.34 6.94 0.00 0.00 29.82 26.09 0.00 0.00 37.16 33.03 

青  海  1.85 1.71 0.00 0.00 5.11 5.64 0.00 0.00 6.96 7.35 

宁  夏 0.76 0.79 0.13 0.00 3.52 3.88 0.93 0.00 5.34 4.67 

新  疆 0.00 0.00 0.00 0.00 68.45 64.25 0.00 0.00 68.45 64.25 

全  国 241.84 246.99 4.82 0.50 716.86 717.98 87.84 34.53 1051.36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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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各省级行政区地下水压采指标 

单位：亿 m
3
 

省（区、市） 

山丘区 平原区 

浅层地下水超采区 深层承压水 浅层地下水超采区 深层承压水 

现  状

超采量 

2015 年

压采量 

现  状 

开采量 

2015 年

压采量 

现  状 

超采量 

2015 年

压采量 

现  状

开采量 

2015 年

压采量 

北  京  0.00 0.00 0.00 0.00 3.45 3.75 0.00 0.00 

天  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76 0.20 

河  北  0.00 0.00 0.00 0.00 31.46 14.66 32.88 11.72 

山  西  0.22 0.22 0.00 0.00 4.29 2.14 0.00 0.00 

内蒙古 0.00 0.00 0.00 0.00 1.35 0.68 0.00 0.00 

辽  宁  1.43 0.54 0.04 0.04 5.32 3.37 0.33 0.33 

吉  林  0.21 0.14 0.03 0.03 1.39 0.45 2.14 2.14 

黑龙江  0.00 0.00 0.00 0.00 0.87 0.21 9.35 9.35 

上  海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75 0.54 

江  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8.24 5.14 

浙  江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50 1.50 

安  徽  0.00 0.00 0.28 0.28 0.00 0.00 4.96 4.96 

福  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江  西  0.04 0.03 0.00 0.00 0.09 0.04 0.00 0.00 

山  东  0.00 0.78 0.00 0.00 4.95 4.71 3.55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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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 

山丘区 平原区 

浅层地下水超采区 深层承压水 浅层地下水超采区 深层承压水 

现  状

超采量 

2015 年

压采量 

现  状 

开采量 

2015 年

压采量 

现  状 

超采量 

2015 年

压采量 

现  状

开采量 

2015 年

压采量 

河  南  0.00 0.04 3.97 3.47 8.15 4.44 14.35 9.85 

湖  北  0.00 0.00 0.00 0.00 0.01 0.02 0.00 0.00 

湖  南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广  东  0.03 0.03 0.00 0.00 0.00 0.00 2.29 2.29 

广  西 0.00 0.04 0.00 0.00 0.05 0.04 0.00 0.00 

海  南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重  庆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四  川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贵  州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云  南  0.09 0.06 0.09 0.09 0.00 0.00 0.00 0.00 

西  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陕  西  0.00 0.00 0.28 0.28 1.17 1.00 2.81 2.81 

甘  肃  0.00 0.09 0.00 0.00 11.09 4.42 0.00 0.00 

青  海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宁  夏 0.00 0.00 0.13 0.13 0.00 0.00 0.93 0.93 

新  疆 0.00 0.00 0.00 0.00 18.16 7.31 0.00 0.00 

全  国 2.02 1.97 4.82 4.32 91.80 47.24 87.84 53.31 

 


